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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臺東監獄廉政月刊 

115 年 1 月 

 

法務部矯正署臺東監獄政風室編撰 

本 期 目 錄 

廉政法規專區 公益揭弊者保護法懶人包-遭受不利措施怎麼辦 

廉政風險案例 
管理員執行戒護勤務時，自行購買飲品贈與視同作業

收容人 

公務機密宣導 公務人員洩密的刑事責任 

機關安全宣導 地震來臨 – 保命 3 步驟+九種地震情境 

反詐騙宣導 檢察官帶你破解騙術《網戀篇-網戀轉帳全是騙》 

為鼓勵檢舉貪瀆不法，法務部廉政署設置多元檢舉管道如下： 

(一)「現場檢舉」方式：於上班日日間(08:30-17:30)，法務部廉政署各地區調查組均

有值勤人員負責受理民眾現場檢舉事項。 

(二)「電話檢舉」方式：設置「0800」檢舉專線，電話為「0800-286-586」(0800-你爆

料-我爆料)。 

(三)「書面檢舉」方式：檢舉專用郵政信箱為「10099 國史館郵局第 153 號信箱」。 

(四)「傳真檢舉」方式：專線為「02-2381-1234」。 

(五)「網頁填報」方式：請參見法務部廉政署首頁（https://www.aac.moj.gov.tw/）/檢

舉和申請專區/檢舉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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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法規專區 

公益揭弊者保護法懶人包-遭受不利措施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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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法務部廉政署-肅貪業務專區-揭弊者保護專區-常見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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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風險案例 

職員不當贈受財物篇 

管理員執行戒護勤務時，自行購買飲品贈與視同作業收容人 

案情概述 

某監所管理員甲因職務異動，為感謝該單位科員、同事及視同作業

收容人協助，遂向飲料店訂購飲品數杯分送前揭人員，其中視同作業收

容人則於戒護區外休息處飲用。 

甲對於提供視同作業收容人飲品一節坦承不諱，案經該監所考績委

員會審議，決議通過甲私購飲品予收容人之行為，違反「法務部所屬矯

正機關人員獎懲標準表」第 5點第 10款及「法務部及所屬各機關人員

共同獎懲標準表」第 3點第 1款規定，核予申誡一次處分。 

風險評估 

1、 私購物品與收容人恐有權力濫用疑慮：矯正機關明令禁止矯正人員

私自受贈收容人財物，係為維護獄政管理之公正性，防止因受贈不

當利益，而影響其正常勤務執行及監管職責，同時避免收容人因錯

誤期望而受騙；如矯正人員擬表達感謝之意，應循合法方式為之，

避免斲傷矯正機關形象。 

2、 違反送入收容人物品規定有觸法風險：外界如有送入收容人物品需

求，應參照法務部訂定「外界對受刑人及被告送入金錢與飲食及必

需物品辦法」（114年 9月 19日部分修正、114年 12月 19日施行），

該辦法就送入物品之種類、數量、次數及檢查均詳細規定，旨在維

護機關安全、秩序，並避免不當利益輸送或衝突，其中送入之物品

如涉有刑事不法嫌疑者，機關應將相關事證函送檢調機關依法偵

辦，又如矯正人員未經核准贈與收容人物品，除應追究行政責任外，

亦有觸法風險。 

防治措施 

1. 強化矯正倫理與法紀教育宣導：矯正署編撰之防貪指引手冊係各矯

正機關實際發生之案例，機關得適時運用該教材於勤前教育或常年

教育進行宣導，避免重蹈覆轍並內化矯正人員法遵認知。 

2. 建立制度化機制避免同仁觸法：「外界對收容人及被告送入金錢與

飲食及必需物品辦法」第 5條第 2項，對外界送入飲食有相當數量

規定，但經機關長官許可者不在此限。基此，對收容人贈送物品應

循前開規定並參照制度目的為之，切勿便宜行事。 

資料來源：法務部矯正署防貪指引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5%A4%96%E7%95%8C%E5%B0%8D%E5%8F%97%E5%88%91%E4%BA%BA%E5%8F%8A%E8%A2%AB%E5%91%8A%E9%80%81%E5%85%A5%E9%87%91%E9%8C%A2%E8%88%87%E9%A3%B2%E9%A3%9F%E5%8F%8A%E5%BF%85%E9%9C%80%E7%89%A9%E5%93%81%E8%BE%A6%E6%B3%95&sca_esv=b42e3f891f312bc2&ei=LhcDaZ3FOqeA1e8Pp8yVmQ8&ved=2ahUKEwjM9Y7FtsuQAxX2j68BHc2sIX0QgK4QegQIARAB&uact=5&oq=%E5%A4%96%E7%95%8C%E9%80%81%E5%85%A5%E8%88%87%E6%94%B6%E5%AE%B9%E4%BA%BA%E4%B9%8B%E8%B2%A1%E7%89%A9%E5%9D%87%E6%98%8E%E6%96%87%E8%A6%8F%E7%AF%84&gs_lp=Egxnd3Mtd2l6LXNlcnAiMOWklueVjOmAgeWFpeiIh-aUtuWuueS6uuS5i-iyoeeJqeWdh-aYjuaWh-imj-evhDIIEAAYgAQYogQyCBAAGIAEGKIEMggQABiABBiiBDIIEAAYgAQYogRIggNQAFgAcAB4AZABAJgBRaABRaoBATG4AQPIAQD4AQGYAgGgAkmYAwCSBwExoAeoArIHATG4B0nCBwMwLjHIBwI&sclient=gws-wiz-serp&mstk=AUtExfAufWuuT9NJLje7K2os5u4VR_Dp_CibeOOpQspDQyRfT9MsmTpIKcR6uzv8cR8bvG7kAjjlgpXavmj32tzQ48u28DuALE7Y45ICz6A0lXCS3P6wjxT94ksyTBRWtBqj6kA&csui=3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5%A4%96%E7%95%8C%E5%B0%8D%E5%8F%97%E5%88%91%E4%BA%BA%E5%8F%8A%E8%A2%AB%E5%91%8A%E9%80%81%E5%85%A5%E9%87%91%E9%8C%A2%E8%88%87%E9%A3%B2%E9%A3%9F%E5%8F%8A%E5%BF%85%E9%9C%80%E7%89%A9%E5%93%81%E8%BE%A6%E6%B3%95&sca_esv=b42e3f891f312bc2&ei=LhcDaZ3FOqeA1e8Pp8yVmQ8&ved=2ahUKEwjM9Y7FtsuQAxX2j68BHc2sIX0QgK4QegQIARAB&uact=5&oq=%E5%A4%96%E7%95%8C%E9%80%81%E5%85%A5%E8%88%87%E6%94%B6%E5%AE%B9%E4%BA%BA%E4%B9%8B%E8%B2%A1%E7%89%A9%E5%9D%87%E6%98%8E%E6%96%87%E8%A6%8F%E7%AF%84&gs_lp=Egxnd3Mtd2l6LXNlcnAiMOWklueVjOmAgeWFpeiIh-aUtuWuueS6uuS5i-iyoeeJqeWdh-aYjuaWh-imj-evhDIIEAAYgAQYogQyCBAAGIAEGKIEMggQABiABBiiBDIIEAAYgAQYogRIggNQAFgAcAB4AZABAJgBRaABRaoBATG4AQPIAQD4AQGYAgGgAkmYAwCSBwExoAeoArIHATG4B0nCBwMwLjHIBwI&sclient=gws-wiz-serp&mstk=AUtExfAufWuuT9NJLje7K2os5u4VR_Dp_CibeOOpQspDQyRfT9MsmTpIKcR6uzv8cR8bvG7kAjjlgpXavmj32tzQ48u28DuALE7Y45ICz6A0lXCS3P6wjxT94ksyTBRWtBqj6kA&csui=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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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講座：臺北地檢署林晉毅檢察官 

（臺北地檢署 youtube影音頻道，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aGni-_3Sz0） 

一、主題：公務人員洩密的刑事責任 

二、引言 

依照公務員服務法第 5 條的規定，公務員有絕對保守政府機關（構）機密之義務，對於

機密事件，無論是否主管事務，均不得洩漏；離職後，亦同。公務員未經機關（構）同

意，不得以代表機關（構）名義或使用職稱，發表與其職務或服務機關（構）業務職掌

有關之言論。這是公務員保密義務的通案性規定，如果公務員有違反保密義務洩密予他

人的行為，除了可能對因此受有損害的人負有民事損害賠償責任，及遭記過或移付懲戒

的行政責任以外，亦有可能涉犯刑法或其他法律規定的刑事責任。 

三、刑法上洩密罪 

刑法中洩密罪以洩漏的秘密類型區分，分別於第 109、110條規定洩漏國防秘密及第 132

條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的處罰。國防秘密指為確保國防安全或利益，而有保密之必要，

由國防部主管並經依法令核定機密等級之文書、圖畫、消息、電磁紀錄或物品，國防以

外秘密顧名思義即為上述國防部核定以外的應秘密事物。針對一般公務員較常接觸到的

國防以外秘密，刑法第 132 條規定「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

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條文所稱「洩漏或交付」，並沒有

方法或對象的限制，重點在於使應屬秘密之內容，讓不應知悉秘密之人知悉，而所謂「應

秘密」，則指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等與「國家政務或事務上」具有利害關係而應保守

之秘密者而言，非以有明文規定為唯一標準，舉例而言，個人之車籍、戶籍、口卡、前

科、通緝、勞保等資料及入出境紀錄，或涉個人隱私，或攸關國家之政務或事務，均屬

應秘密之資料，公務員自有保守秘密之義務，這種情形也常跟個人資料保護法中違法洩

漏個人資料的規定產生競合，舉例來說，在實務上曾經發生過的公務員查詢與職務內容

無關者之個人資料，進而將該等個人資料洩漏給他人的案例，除了構成洩漏國防以外秘

密罪以外，亦應依當下行為人洩漏個人資料的意圖，而判斷是否構成違法洩漏個人資料

的規定。 

四、過失洩密罪 

刑法第 132 條除了處罰故意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的行為人外，在同條第 2 項也將過失洩密

納入處罰，條文規定：「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

罰金。」等於是不問動機、方式、對象、後果，只要有保密義務的公務員不慎將秘密洩

漏給不應知悉的無關第三人，就會構成本條規定，實務上曾經有警方值勤時無線電遭他

人偷聽而導致查緝賭場消息走漏、調查官與案件無關之人閒聊時提及刑事案件偵辦作

為、關務署人員誤將他人筆錄傳真給國安局等等案例，都被認定構成過失洩漏國防以外

秘密罪。 

五、涉及經濟利益的洩密可能構成貪污治罪條例 

刑法第 132條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是規定在「瀆職」罪章，作為公務員特定行為有違失

時的處罰依據，而若公務員之行為違失涉及經濟利益的取得與變動時，就可能會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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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犯貪污治罪條例關於圖利或行收賄之規定。就圖利部分，貪污治罪條例第 6條第 1項

第 4 款規定：「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

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

法律效果之規定，直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第 5 款

則規定：「對於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

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

效果之規定，利用職權機會或身分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處五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公務員受賄部分，貪污治罪條例第

4條第 1項第 5款、第 5條第 1項第 3款則分別對於違背職務、不違背職務要求、期約

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億元

以下罰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六千萬元以下罰金。舉一案例而言，職司

商業稽查的公務人員，若將政府預定的稽查行程事先洩漏予某家業者，使業者得以在稽

查前以暫停營業等方式規避稽查，以避免店家內違規事項遭受行政裁罰，除了構成洩漏

國防以外秘密罪以外，因其另違反業者違失應予行政裁罰之法令，而使業者獲得免受裁

罰的利益，亦可能夠成圖利罪，若該公務員進一步自業者取得財物或不正利益，而該利

益為洩露秘密之對價，則亦可能進而構成收賄罪。 

資料來源：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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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消防署/消防防災館/防災知識一起學/地震防災/災時 

/地震來臨 - 保命 3 步驟+九種地震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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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詐騙宣導 

檢察官帶你破解騙術 
《網戀篇-網戀轉帳全是騙》 

 
 
 
 
 
 
 
 
 
 
 
 
 
 
 

 
 

影片連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xvnGZuHEq4 

資料來源：法務部 

 


